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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 

（2011 年-2020 年） 

 

前言 

水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饮用水卫生

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切实做好饮

用水的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健康权益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饮用水安

全问题，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

工作的通知，2007 年发展改革委、建设部、水利部、卫生部、

环保总局联合印发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要求有关

部门和地区把解决城市饮用水安全问题摆到优先位置，认真

做好实施工作，编制相关专项规划。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工作要求，卫生部组织编制了《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

安全保障规划(2011-2020 年)》, 作为各级卫生部门提高饮

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第一章  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现状 

第一条  概述 

城市饮用水安全是指饮用水具有合格的水质，充足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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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良好的安全管理和应急供水能力。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

是指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供应活动应当符合国家卫

生规范，饮用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杜绝因饮用水

引起的重大传染病和中毒疾病的发生。 

我国城市饮用水的供给方式以集中式供水为主，同时为

补充集中式供水水量和水压还采用了二次供水。目前，我国

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供水污染事件时

有发生。目前对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影响较大的是各种原因

造成的供水污染事件，平均每起污染事件至少影响 2000 人

的正常饮水，与水有关的肠道传染病在全国传染病病例中占

有较大比例。二是城市供水的卫生监督监测合格率偏低。由

于水源、水处理工艺、供水设施等方面的问题，造成城市饮

用水水质合格率偏低。近年来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对城市供水

的卫生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全国城市供水单位监督抽检集中

式供水水质合格率仅为 83.4 %，供水单位卫生管理尚需进一

步规范。 

第二条  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监督工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法律规定散见在环境、水

利、建设与卫生等法律法规中，相互间存在内容不配套，分



 3 
 

段管理，交叉重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卫生监督管理主

要依据的是《传染病防治法》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传染病防治法》有关生活饮用水的规定主要限于介

水传染病，缺少新建、改建、扩建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预防

性卫生监督等具体规定，操作性不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在监管力度上已不能满足当

前饮用水卫生安全形势的需要；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标准和规范尚未制定或修订。这些客观

情况急需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并完善。 

（二）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检测能力较低。《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5749）修订后，水质控制指标大幅增加，各

地实施情况存在很大差异，普遍存在基层单位人力资源不

足，检测能力不足，检验设备不配套等问题，导致难以开展

全部项目的检测。目前的检测能力和水平已经难以满足全面

开展饮用水监督工作的要求，严重影响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有

效监管。据近期卫生部组织全国饮用水卫生专项监督检查结

果表明，在全国 32 个省级疾控机构中，具备 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要求的全项水质指标检测能力的

仅有 5 个实验室，占 15.6%；检验能力在 80－106 项之间的

实验室为 13 个，占 40.6%；80 项以下的实验室为 14 个，占

43.8%（详见附表 1）。地市级和县级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更不

容乐观，平均检测能力仅为 47 项和 30 项，其中常规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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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检测能力分别为 33 项、27 项；非常规指标的平均检测

能力分别为 14 项、3项（详见附表 2）。 

（三）饮用水卫生监督能力急需加强。与饮用水卫生安

全保障的现实需求相比，饮用水卫生监督人员以及设备配置

和相应能力都明显不足。由于工作对象数量众多、问题复杂，

对许多二次供水设施、自建供水单位、涉水产品的生产企业

不能实施有效的卫生监管，一些卫生安全措施难以落实到

位。 

（四）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交流机制尚未健全。尽管已

初步建立了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和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报

告系统，但在卫生部门内部各相关的层级、机构和专业间还

未完全实现信息的互通共用以及动态监控管理。与城建、环

保、水利等部门也没有建立饮用水安全信息共享平台。 

（五）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薄

弱。目前，各地对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缺乏统一、

规范的要求，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应对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的

技术装备、物资和人员储备不充足，相关培训和演练活动未

形成常态化，应急反应与应急处置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章  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三条  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遵循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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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基本要求，依法强化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

提高饮用水卫生监管、水质卫生检测和卫生应急处置的能力

和水平，减少饮用水卫生安全问题带来的危害风险，保证城

市饮用水卫生安全质量，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为构建和谐、健康、美好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

有力保障。 

第四条  基本原则 

（一）突出重点，落实措施。以改善和提高城市生活饮

用水水质为重点，按照现行国家卫生标准要求，研究突出问

题，落实解决措施，全力做好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 

（二）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在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

作中，充分依靠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积极动员社会公众

参与。 

（三）强化监管，提高能力。依法强化饮用水卫生安全

监管，提高监管工作、水质检测和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四）明确责任，逐步推进。树立供水单位为安全供水

第一责任方意识，逐步推进不同规模供水单位安全供水合格

率的不断提升。 

（五）加强协调，部门联动。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的部门间协调与配合，充分利用现有基础与资源，建立资源

共享、责任共担、协同一致的部门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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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划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城市供水条例》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5〕45 号） 

《卫生部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卫

监督发〔2005〕495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的

通知》（卫办监督发〔2010〕32 号）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第三章  规划范围与目标任务 

第六条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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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涉及的工作机构包括 4个直辖市与 22 个省、5个

自治区、1 个生产建设兵团及其设市城市、县的饮用水卫生

监督监测机构，共计 4774 个单位。 

第七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10 年，总体规划期为 2011-2020 年，

分近期和远期两个阶段，其中近期为规划重点。 

  第一阶段（近期）：到 2015 年； 

  第二阶段（远期）：到 2020 年。 

第八条  规划目标 

（一）规划总目标。完善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法

规、标准、管理和技术支撑，减少饮用水对健康产生的不良

影响，防范因饮用水引起的重大传染病、中毒疾病的发生，

确保城市供水卫生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二）近期目标。建立覆盖全国各级城市的饮用水卫生

监督监测网络，开展供水单位基本卫生现状调查及其安全隐

患排查；基本建成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

共享；调整充实各级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机构人员、装备和

技术能力，逐步建立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

制，有效控制由饮用水引起的重大传染病、中毒疾病的发生；

对现有饮用水卫生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进行综合评估，开展

与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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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和修订工作。 

（三）远期目标。健全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和信息

共享系统，实现饮用水与健康风险评估和风险预测、预警；

健全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队伍，提升各级饮用水卫生监

督监测机构的人员素质、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健全突发饮

用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完善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卫

生规范体系。 

第九条  规划指标 

（一）近期规划指标 

——至 2012 年 6 月，省级和省会城市饮用水卫生监测

机构，具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全部 106 项水质常规

指标和水质非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地市级饮用水卫生监测

机构，具备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能力以及非常规指标中重金

属、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控制指标的检测能力；县级饮用水卫

生监测机构，具备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能力。 

——至 2015 年，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卫生监督机构的

人员配置及能力基本满足工作需求。 

——至 2015 年，城市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覆盖率

达到 90%以上。 

——至 2015 年，参加水性疾病监测城市达到 141 个。 

——至 2015 年，完成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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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年，部分地级以上城市实施供水末梢水质

卫生在线监督监测。 

——至 2015 年，省级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机构具备现

场处理重大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能力。 

——至 2015 年，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配套标

准、规范进一步完善。 

（二）远期规划指标 

——至 2020 年，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卫生监测机构具

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全部水质指标的检测能力。 

——至 2020 年，县级饮用水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配置

及能力基本满足工作需求。 

——至 2020 年，城市饮用水水质卫生监督监测网络覆

盖率达到 100%。 

——至 2020 年，参加水性疾病监测城市达到 183 个。 

——至 2020 年，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实施供水末梢水质

卫生在线监督监测。 

——至 2020 年，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机

构具备现场处理重大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能力。 

——至 2020 年，基本建立完善的饮用水卫生安全标准

体系。 

第十条  规划重点任务 

  为保障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本规划的重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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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提高饮用水卫生检测能力。在各级饮用水卫生监

测机构实验室添置和更新检测设备，开展检验人员技能培训

和实验室规范建设工作，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实现实验室

间检测资源共享；在各级饮用水卫生监督机构添置快速检测

设备，提高现场卫生监督的检测能力。 

(二）建立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逐步建立并完善

覆盖全国各级城市的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系统、及时、

完整、准确地获取饮用水水质、水性疾病、突发饮用水污染

事件和供水单位卫生状况等资料，掌握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

基本情况，分析水性疾病成因及规律，追踪研究饮水污染对

健康影响程度，为依法实行有效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三）建立供水末梢水质卫生在线监督监测系统。作为

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建设的补充，在地级以上城市建立

集中式供水末梢水质卫生在线监督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供水

水质动态变化，提高卫生安全监管效能。 

（四）加强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工作。健全饮

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技

术、物资和人员保障系统；落实重大事件值班、报告、处理

制度，形成有效的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决策及行动协调，保证应急处置工作有章、有序、有效、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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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将饮用水水

质、水性疾病的基础信息、水质在线数据等全部纳入本规划

的信息系统。建立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报告、处理和发布系

统。保证信息在规定权限有效获得共享，充分发挥信息资源

效能。根据卫生部门职能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饮用水卫生

安全信息发布制度，保证信息的权威性、时限性和准确性。 

（六）完善饮用水卫生法律法规标准。积极开展饮用水

卫生安全法律法规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制定、修订和发布与

饮用水卫生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为加强卫生安全监管、规范

供水单位和涉水产品生产企业行为、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提供

法律依据。 

（七）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专业培训。制定培训计划，

开展业务培训活动，全面提高各级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机构

人员工作水平，保障本规划的顺利实施。 

 

第四章  实施策略 

    第十一条  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机制建设 

本规划针对现有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机制状况，实

行全面推进、逐步改观的建设思路。2015 年前，完成全部省

级与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机构人员的合理充

实调整，设置专门处（科）室，负责辖区内饮用水卫生安全

保障的具体工作。2020 年前，完成全部县级饮用水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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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机构人员的合理配置，设置足够的专/兼职人员，承担

辖区内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具体任务。由此构建国

家、省、地市、县四级完备的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机制，

做到及时掌握和了解城市饮用水水质现状和动态变化规律，

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第十二条  饮用水水质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 

为切实提高饮用水水质实验室检测能力，各地应统筹并

优化各部门的检测资源配置，加强相关规划的衔接和资源共

享，避免重复投资。县级原则上要整合现有饮用水检测资源，

集中建设一家配置水平较高的公共检测机构，作为饮用水安

全检测的技术部门，并为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服务，地市

级也可按上述原则执行。实验室实行分级建设，分别达到以

下要求： 

省级和省会城市实验室：2012 年 6 月以前达到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项（106 项）指标检测能力。2020

年达到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中特定污染物的检测能力。 

地市级实验室：2012 年达到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中水质常规指标和本地区重点控制的特定污染物检测

能力。2020 年达到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06 项指

标检测能力。 

县级实验室：2015 年达到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中水质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2020 年增加本地区重点控

制的特定污染物检测能力。 

    本规划针对目前全国各级实验室的现况，分级提出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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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型仪器设备的参考配置，县级实验室应配置原子吸收

仪、原子荧光仪、离子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地市级实验室

在县级实验室基础上增配液相色谱仪、等离子体质谱仪和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省级和省会城市实验室在地市级实验室

基础上进一步增配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总有机碳测定仪和

贾第鞭毛虫、隐孢子虫测定装置。对已具备相关仪器设备的

实验室，不再重复配置。     

    本规划通过设备配置，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各级实验室规

范化建设。包括：第一，对实验室进行相应的扩建与改造，

改善工作环境。第二，实行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计划，提高

人员素质。第三，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盲样检测、数据回收和

统计汇总的质量控制，提高检测工作质量。第四，建立规划

范围以内的各级实验室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以及与规划范围

之外相关部门间的检测数据衔接机制，实现数据利用的最大

化并逐步完善覆盖全国的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网络，为科学

实施卫生监督管理，及时处置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提供可

靠的技术保障。 

第十三条  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 

    为满足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履行城市生活饮用水卫

生监督职责工作需要，现场快速检测设备不可缺少。加强饮

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可以提高卫生监管的

技术能力和执法水平。本规划针对目前全国各级饮用水卫生

监督机构的快速检测设备和人员状况，主要着重现场快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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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备的配备和检测能力培训两方面： 

按照日常工作需求，各级饮用水卫生监督机构应配备浑

浊度、色度、pH 值、游离余氯、二氧化氯、电导率等便携式

分析仪器以及水质采样设备，省和地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还应

配备臭氧和微生物指标便携式分析仪器。 

开展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相关人员的现场快速检测能力

培训，包括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原理、用途、日常操作以及维

修维护等内容。 

第十四条  水性疾病监测能力建设 

建立水性疾病监测网络。为及时掌握饮用水对人群健康

的影响情况，实现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科学和有效监管，在部

分城市建立与饮用水水质监测相配套的疾病监测网络，对饮

用水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完善和优化城市水性疾病监测点。疾病监测点工作包含

管辖范围内的水性传染病监测、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监测、

医院肠道门诊病例监测、学生消化道症状和缺课监测、人体

生物样品中肠道致病微生物监测。配置水性疾病现场诊断和

流行病学调查辅助诊断等仪器设备，用于致病菌的检测与鉴

定。近期规划建设全国水性疾病监测点（城市）141 个。 

扩建水性疾病监测数据库。水性疾病数据库由信息管理

系统支持，包括饮用水水质、水性传染病、饮用水污染突发

事件以及其他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等。水性疾病数据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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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专项支持软件、应用软件费用与终端录入系统。规划在

2020 年之前，完成覆盖省、地、县的水性疾病数据库的建设。 

开展水性疾病相关监测方案培训、疾病诊断技术培训、

监测网络直报培训、症状监测培训和其他监测技术培训和进

行病原体分离等水性疾病实验室诊断，确保水性疾病监测工

作的顺利实施。 

第十五条  饮用水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针对省、市、县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卫生应急能力普遍

不足的实际，从三方面强化建设： 

第一，规范和完善应急预案的编制，制定适用于本级行

政区域的实用的和可操作的处置预案，并实施培训和演练，

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第二，改善应急装备和设备，提高应急反应水平。省、

市、县装备配备相应现场快速检测设备、车载发电设备、通

讯及摄像设备、水样采集及保存设备。 

第三，完善物资储备，建立应急防护用具、物品、试剂、

耗材及其他应急设备的物资储备库，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第十六条  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本规划按照突出重点、合理布局、整合资源、信息共享

的原则。一是要充分考虑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的基本要

求，重点针对饮用水卫生监管的薄弱环节，逐步完善并加强

信息处理能力。二是要充分考虑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管不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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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监测地区、监测点布设、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均要符合

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三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饮用水卫生安

全信息资源，通过优化整合，完善存量资源的现有功能，实

现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共享。四是要与已有的卫生监督信息

报告系统和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报告系统等相关专项规划相

衔接。五是要重点加强水性疾病高发地区的监测，为实施饮

用水卫生安全监管，水质检测和卫生应急处置的决策提供及

时有效的信息。 

饮用水水质和水性疾病监测信息报告、处理和发布系

统，在国家层面统一开发，实施分级管理。各省所辖地级、

县级归入所属省级平台，并建立辖区内的饮用水卫生监督监

测机构和供水单位基本情况，饮用水卫生安全相关的环境和

地理信息，饮用水卫生监管、卫生监测和水性疾病监测等数

据库。收集、整合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数据和突发事件报告，

发布风险预警信息、法规标准、政策与工作动态等，为决策、

管理、研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良好信息服务。 

第十七条  饮用水水质卫生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在地级以上城市建设水质在线自动监测、数据采集传输

系统，对消毒剂余量、感官性状等指标进行在线监测。直辖

市与省会城市按照 15万人口布设一个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点；

其他地级市按照 20 万人口布设一个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点。

原则上一个城市的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点最低不少于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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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拟设置饮用水卫生在线监测点不少于 2028 个，覆盖人

口约 3.76 亿。建立全国饮用水水质在线监督监测数据监控

中心，水质在线监督监测数据统一并入“饮用水卫生安全管

理信息系统”，实施全国范围内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动态监控。 

第十八条  饮用水卫生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饮用水卫生相关标准。根据饮用水卫生安全保

障工作需要，尽快解决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缺乏相关衔

接标准和规范问题，保证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顺利开

展。 

 

第五章  投资估算及近期实施意见 

第十九条  投资估算 

本规划总投资估算为 82.186 亿元。包括水质检验设备

投资、水性疾病监测投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投资和水质在

线监测建设投资。投资项目涵盖饮用水水质实验室检测能力

建设、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检测能力建设、应急能力建设、

水性疾病数据库和诊断设备配备、水性疾病监测点建立、生

活饮用水信息管理网络平台建设和水质在线检测设备配备

七大方面，共 22 项内容（相关仪器设备的参考配置和投资

估算详见附表 3-附表 21）。 

本投资估算是卫生系统内部的饮用水安全建设规划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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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估算，具体实施要按照‘集中建设，统筹共享’的原则，

同时综合考虑其他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划内容，填

平补齐进行配置，实际投资额度应当明显低于本投资估算。 

第二十条  投资来源构成 

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由城市所在地人民政府

负责，本规划的投资费用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建设投资要

考虑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的需要，科学整合资源，避免

重复建设。 

第二十一条  近期实施意见 

按照近期目标和指标的要求，着重建立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人口在 100万以上城市的居民饮用水水质监督监测和水

性疾病监测网络，解决突发性污染引发的饮用水水质安全问

题，保障城市供水各项水质指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控制因饮用水引起的重大传染病、中毒疾病和地方

性疾病发生。 

主要工作内容涵盖： 

---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机制建设。 

---饮用水水质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 

---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 

---水性疾病监测能力建设。 

---饮用水安全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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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卫生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饮用水卫生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二条  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分工 

加强部门协作，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在各级政府统一

领导下，与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明确

责任，通力合作。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特点和工作优势，

研究解决影响城市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

事件，保证规划目标实现。 

第二十三条  重视科学研究，增强技术支持 

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饮用水安全的卫生监管能力。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饮用水卫生安

全保障技术支撑体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卫生

组织、技术先进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饮用水卫生安全

保障的技术交流，提高我国饮用水卫生安全检测技术和监管

水平。 

第二十四条  保障资金投入，畅通财政渠道 

各级政府应当将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所需经

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将饮水卫生监管、水

质监测运行所需资金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以保障地方饮用

水卫生安全保障投入的资金来源，并逐步加大资金投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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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第二十五条  加强舆论监督，鼓励公众参与 

充分发挥社会对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监督作用。开展广泛

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见和自我保护意识，积

极发挥新闻机构的作用，把饮用水卫生安全置于全社会的监

督之下。建立有效的机制，保证消费者和社会舆论监督渠道

畅通，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者举报投诉系统，设立全国统一

的监督电话。营造一个企业自律、行业管理、政府监管和社

会监督的饮用水卫生安全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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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１  省级疾控机构饮用水卫生检验能力状况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可检测项

目数（项）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检测项

目数（项） 

1 北京市 106 17 辽宁省 84 

2 天津市 106 18 四川省 81 

3 河北省 106 19 云南省 76 

4 上海市 106 20 海南省 73 

5 山东省 106 21 内蒙古自治区 72 

 6 浙江省 104 22 贵州省 68 

7 广东省 104 23 安徽省 68 

8 吉林省 104 24 陕西省 66 

9 黑龙江省 104 25 青海省 60 

10 江苏省 104 26 甘肃省 60 

11 湖南省 104 27 江西省 52 

12 福建省 104 28 新疆自治区 44 

13 河南省 100 29 山西省 40 

14 重庆市 96 3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6 

15 湖北省 94 31 宁夏自治区 34 

16 广西自治区 94 32 西藏自治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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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县级疾控机构饮用水卫生检验能力状况 

指标分类 

平均可检测项目数（项） 

地级 县级 

常规指标 33 27 

非常规指标 14 3 

全部指标 4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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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实验室水质分析大型仪器设备参考配置数量（台） 

序

号 
设备名称 

省级、省会

城市 
地市级 县级 

1 火焰原子吸收仪 1 1 1 

2 原子荧光仪 1 1 1 

3 离子色谱仪 1 1 1 

4 气相色谱仪 2 1 1 

5 液相色谱仪 1 1 — 

6 
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1 1 — 

7 等离子体质谱仪 1 1 — 

8 
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1 — — 

9 总有机碳测定仪 1 — — 

10 
贾第鞭毛虫、隐孢

子虫检验设备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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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实验室水质分析大型仪器设备投资估算（万元） 

地

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省级 省会城市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东

部

北

方 

北京 0 — — 180 180 

天津 240 — — 215 455 

河北 220 240 1880 5645 7985 

山东 240 500 3145 1775 5660 

江苏 0 470 1360 0 1830 

东

部

南

方 

浙江 220 100 1645 960 2925 

上海 0 — — 90 90 

福建 100 490 1575 1285 3450 

广东 0 240 3615 780 4635 

海南 320 595 250 1230 2395 

东

北 

黑龙江 335 240 3000 2695 6270 

吉林 220 490 1440 880 3030 

辽宁 240 525 2230 885 3880 

中

部 

山西 605 635 3210 6920 11370 

河南 80 490 3930 2550 7050 

安徽 490 490 4285 1655 6920 

湖北 240 615 2380 1525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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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300 490 3015 2125 5930 

江西 490 320 2825 3495 7130 

西

北 

陕西 570 615 2315 4110 7610 

甘肃 80 305 3260 2900 6545 

宁夏 490 605 1325 1070 3490 

青海 470 675 — 3410 4555 

新疆 570 610 195 6750 8125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605 — 4285 5850 10740 

内蒙古 300 490 1425 3930 6145 

西

南 

重庆 500 — — 250 750 

四川 80 490 2310 4065 6945 

云南 490 490 1190 4865 7035 

贵州 100 645 800 4700 6245 

广西 490 605 4030 3680 8805 

西藏 605 655 — 6460 7720 

总计 9690 13115 60920 86930 17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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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实验室水质监测能力建设配套投资估算（万元） 

地

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实验室建设 培训 质量控制 合计 

东

部

北

方 

北京 0.00 8.33 9.50 17.83 

天津 0.00 8.33 9.50 17.83 

河北 1303.59 66.38 74.00 1443.97 

山东 1229.80 48.83 54.50 1333.13 

江苏 478.50 29.48 33.00 540.98 

东

部

南

方 

浙江 402.48 31.28 35.00 468.76 

上海 0.00 8.78 10.00 18.78 

福建 326.46 30.83 34.50 391.78 

广东 744.59 39.83 44.50 828.91 

海南 205.71 8.33 9.50 223.54 

东

北 

黑龙江 869.81 34.43 38.50 942.73 

吉林 556.76 21.83 24.50 603.09 

辽宁 811.67 26.33 29.50 867.49 

中

部 

山西 1417.63 48.38 54.00 1520.00 

河南 1833.52 56.93 63.50 1953.95 

安徽 1571.91 35.33 39.50 1646.74 

湖北 1207.44 34.43 38.50 1280.37 

湖南 1433.28 45.68 51.00 15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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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1310.30 41.18 46.00 1397.47 

西

北 

陕西 2319.85 42.08 47.00 2408.93 

甘肃 2257.25 36.68 41.00 2334.92 

宁夏 692.04 8.33 9.50 709.87 

青海 899.99 18.23 20.50 938.72 

新疆 1883.83 40.28 45.00 1969.1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2401.47 35.78 40.00 2477.25 

内蒙古 2251.66 40.28 45.00 2336.93 

西

南 

重庆 410.31 18.23 20.50 449.03 

四川 3899.59 70.43 78.50 4048.52 

云南 2883.33 56.48 63.00 3002.80 

贵州 1855.88 37.13 41.50 1934.51 

广西 2514.39 40.28 45.00 2599.66 

西藏 1548.43 33.08 37.00 1618.51 

总计 41521.5 1102.1 1232.5 43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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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参考配置数量（台） 

序号 设备名称 
省级、省会城市、 

地市级 
县级 

1 水质速测箱  2 — 

2 便携式电导仪 2 2 

3 便携式浊度仪 2 2 

4 便携式色度仪 2 2 

5 便携式酸度计 2 2 

6 便携式余氯比色计 2 2 

7 
便携式二氧化氯测

定仪 
2 2 

8 便携式臭氧测定仪 2 — 

9 
现场微生物快速检

测仪 
2 — 

10 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2 2 

11 车载冰箱 2 2 

12 便携式自动采样器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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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市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东部 

北方 

北京 69.5 — 105.6  175.1 

天津 69.5 — 158.4  227.9 

河北 139 695 7180.8  8014.8 

山东 139 1112 4804.8  6055.8 

江苏 139 834 2745.6  3718.6 

东部 

南方 

浙江 139 695 3062.4  3896.4 

上海 69.5 — 52.8  122.3 

福建 139 556 3115.2  3810.2 

广东 139 1390 3537.6  5066.6 

海南 139 69.5 844.8  1053.3 

东北 

黑龙江 139 764.5 3379.2  4282.7 

吉林 139 486.5 2112 2737.5 

辽宁 139 903.5 2323.2  3365.7 

中部 

山西 139 695 5068.8  5902.8 

河南 139 1112 5755.2  7006.2 

安徽 139 1112 3220.8  4471.8 

湖北 139 764.5 3379.2  4282.7 

湖南 139 834 4646.4  5619.4 

江西 139 695 4224  5058 

西北 

陕西 139 625.5 4382.4  5146.9 

甘肃 139 764.5 3643.2  4546.7 

宁夏 139 278 686.4  1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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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139 — 2059.2  2198.2 

新疆 139 69.5 4593.6  4802.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69.5 973 2376 3418.5 

内蒙古 139 556 4224  4919 

西南 

重庆 69.5 — 1108.8  1178.3 

四川 139 1181.5 7286.4  8606.9 

云南 139 486.5 6177.6  6803.1 

贵州 139 208.5 4118.4  4465.9 

广西 139 903.5 3960  5002.5 

西藏 139 — 3801.6  3940.6 

合计 4100.5 18765 108134.4 13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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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配套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市 
培训费 试剂费 合计 

东部北方 

北京 2.22 42.9 45.1 

天津 2.19 57.2 59.4 

河北 13.68 2116.4 2130.1 

山东 10.35 1558.7 1569.1 

江苏 6.36 943.8 950.2 

东部南方 

浙江 6.66 1001 1007.7 

上海 2.37 28.6 31.0 

福建 6.51 986.7 993.2 

广东 8.67 1272.7 1281.4 

海南 1.8 271.7 273.5 

东北 

黑龙江 7.32 1101.1 1108.4 

吉林 4.68 700.7 705.4 

辽宁 5.76 843.7 849.5 

中部 

山西 10.08 1544.4 1554.5 

河南 11.97 1816.1 1828.1 

安徽 7.65 1129.7 1137.4 

湖北 7.32 1101.1 1108.4 

湖南 9.6 1458.6 1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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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8.64 1315.6 1324.2 

西北 

陕西 8.79 1344.2 1353.0 

甘肃 7.77 1172.6 1180.4 

宁夏 1.89 271.7 273.6 

青海 3.75 586.3 590.1 

新疆 8.19 1287 1295.2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5.85 858 863.9 

内蒙古 8.4 1287 1295.4 

西南 

重庆 4.29 314.6 318.9 

四川 14.7 2245.1  2259.8 

云南 11.61 1801.8 1813.4 

贵州 7.62 1186.9 1194.5 

广西 8.55 1287 1295.6 

西藏 6.72 1058.2 1064.9 

合计 231.96 33991.1 34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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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水性疾病数据库和现场诊断设备投资估算（万元） 

级别 水性疾病数据库 水性疾病现场诊断设备 

省级 960 2560 

地市级 6862 19016.5 

县级 19439.2 75275.2 

合计 27261.2 96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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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水性疾病数据库建设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东部

北方 

北京 30 300.8 18.8 349.6 

天津 30 282 28.2 340.2 

河北 30 206.8 1278.4 1515.2 

山东 30 319.6 855.4 1205 

江苏 30 244.4 488.8 763.2 

东部

南方 

浙江 30 206.8 545.2 782 

上海 30 338.4 9.4 377.8 

福建 30 169.2 554.6 753.8 

广东 30 394.8 629.8 1054.6 

海南 30 37.6 150.4 218 

东北 

黑龙江 30 225.6 601.6 857.2 

吉林 30 150.4 376 556.4 

辽宁 30 263.2 413.6 706.8 

中部 

山西 30 206.8 902.4 1139.2 

河南 30 319.6 1024.6 1374.2 

安徽 30 319.6 573.4 923 

湖北 30 225.6 601.6 857.2 

湖南 30 244.4 827.2 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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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30 206.8 752 988.8 

西北 

陕西 30 188 780.2 998.2 

甘肃 30 225.6 648.6 904.2 

宁夏 30 94 122.2 246.2 

青海 30 18.8 366.6 415.4 

新疆 30 37.6 817.8 885.4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30 263  611 904.2 

内蒙古 30 169.2 752 951.2 

西南 

重庆 30 357.2 197.4 584.6 

四川 30 338.4 1297.2 1665.6 

云南 30 150.4 1099.8 1280.2 

贵州 30 75.2 733.2 838.4 

广西 30 263.2 705 998.2 

西藏 30 18.8 676.8 725.6 

合计 960 6862 19439.2 2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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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水性疾病现场诊断设备参考配置数量（台） 

设备名称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实 时 荧 光 PCR 仪              

（酶链扩增测试仪） 
1 — — 

防震生物安全柜 — — 1 

生化分析仪 — 1 1 

系统生化鉴定仪 1 — — 

酶链免疫测试仪 — 1 1 

自动采样设备 — — — 

生化移液器 — 1 1 

防震自动净手台 — — 1 

GPS 定位仪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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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水性疾病现场诊断设备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东部

北方 

北京 80 833.6 72.8 986.4 

天津 80 781.5 109.2 970.7 

河北 80 573.1 4950.4 5603.5 

山东 80 885.7 3312.4 4278.1 

江苏 80 677.3 1892.8 2650.1 

东部

南方 

浙江 80 573.1 2111.2 2764.3 

上海 80 937.8 36.4 1054.2 

福建 80 468.9 2147.6 2696.5 

广东 80 1094.1 2438.8 3612.9 

海南 80 104.2 582.4 766.6 

东北 

黑龙江 80 625.2 2329.6 3034.8 

吉林 80 416.8 1456 1952.8 

辽宁 80 729.4 1601.6 2411 

中部 

山西 80 573.1 3494.4 4147.5 

河南 80 885.7 3967.6 4933.3 

安徽 80 885.7 2220.4 3186.1 

湖北 80 625.2 2329.6 3034.8 

湖南 80 677.3 3203.2 3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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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80 573.1 2912 3565.1 

西北 

陕西 80 521 3021.2 3622.2 

甘肃 80 625.2 2511.6 3216.8 

宁夏 80 260.5 473.2 813.7 

青海 80 52.1 1419.6 1551.7 

新疆 80 104.2 3166.8 335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80 729.4 2366 3175.4 

内蒙古 80 468.9 2912 3460.9 

西南 

重庆 80 989.9 764.4 1834.3 

四川 80 937.8 5023.2 6041 

云南 80 416.8 4258.8 4755.6 

贵州 80 208.4 2839.2 3127.6 

广西 80 729.4 2730 3539.4 

西藏 80 52.1 2620.8 2752.9 

合计 2560 19016.5 75275.2 96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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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水性疾病监测点实验室诊断设备参考配置数量（台） 

设备名称 数量 

防震生物安全柜 1 

生化分析仪 1 

酶链免疫测试盒 1 

自动采样设备 1 

生化移液器 1 

防震自动净手台 1 

GPS 定位仪 1 

生化培养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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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水性疾病监测点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水性疾病

监测技术

培训 

水性疾

病数据

采集 

水性疾

病实验

室诊断

设备 

合计 

东部北

方 

北京 100 8.4 140 248.4 

天津 50 4.2 70 124.2 

河北 125 10.5 175 310.5 

山东 175 14.7 245 434.7 

江苏 150 12.6 210 372.6 

东部南

方 

浙江 150 12.6 210 372.6 

上海 75 6.3 105 186.3 

福建 125 10.5 175 310.5 

广东 150 12.6 210 372.6 

海南 50 4.2 70 124.2 

东北 

黑龙江 175 14.7 245 434.7 

吉林 125 10.5 175 310.5 

辽宁 150 12.6 210 372.6 

 

 

中部 

 

山西 50 4.2 70 124.2 

河南 125 10.5 175 310.5 

安徽 150 12.6 210 372.6 

湖北 150 12.6 210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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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湖南 175 14.7 245 434.7 

江西 125 10.5 175 310.5 

西北 

陕西 125 10.5 175 310.5 

甘肃 125 10.5 175 310.5 

宁夏 125 10.5 175 310.5 

青海 75 6.3 105 186.3 

新疆 25 2.1 35 62.1 

内蒙古 75 6.3 105 186.3 

西南 

重庆 75 6.3 105 186.3 

四川 125 10.5 175 310.5 

云南 150 12.6 210 372.6 

贵州 75 6.3 105 186.3 

广西 150 12.6 210 372.6 

西藏 25 2.1 35 62.1 

总计 3525 296.1 4935 8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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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建设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预案制定和

应急演练 

应急车辆及

内部装备 

应急物资 

储备 
合计 

东部

北方 

北京 50 40 23 113 

天津 60 140 27 227 

河北 1610 3240 669 5519 

山东 1280 2580 549 4409 

江苏 810 1640 353 2803 

东部

南方 

浙江 830 1680 357 2867 

上海 40 20 19 79 

福建 800 1620 341 2761 

广东 1120 2260 493 3873 

海南 230 480 99 809 

东北 

黑龙江 910 1840 391 3141 

吉林 590 1200 255 2045 

辽宁 750 1520 331 2601 

中部 

山西 1210 2440 509 4159 

河南 1460 2940 621 5021 

安徽 980 1980 429 3389 

湖北 910 1840 391 3141 

湖南 1170 2360 497 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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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1050 2120 445 3615 

西北 

陕西 1060 2140 447 3647 

甘肃 960 1940 411 3311 

宁夏 260 540 117 917 

青海 440 900 181 1521 

新疆 940 1900 383 3223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960 1940 480 3380 

内蒙古 1010 2040 425 3475 

西南 

重庆 240 500 99 839 

四川 1770 3560 747 6077 

云南 1360 2740 563 4663 

贵州 890 1800 367 3057 

广西 1060 2140 455 3655 

西藏 770 1560 313 2643 

合计 27580 55640 12287 9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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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6   

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投资估算（万元） 

级别 硬件设备 支持软件 应用软件 合计 

省级 6112 960 12.8 7084.8 

区县级 73860.5 12572 1571.5 88004 

合计 79973 13532 1584.3 9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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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省级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平台数

(个) 

单价 

总计 

硬件设备 支持软件 应用软件 

东部

北方 

北京 1 191 30 0.4 221.4 

天津 1 191 30 0.4 221.4 

河北 1 191 30 0.4 221.4 

山东 1 191 30 0.4 221.4 

江苏 1 191 30 0.4 221.4 

东部

南方 

浙江 1 191 30 0.4 221.4 

上海 1 191 30 0.4 221.4 

福建 1 191 30 0.4 221.4 

广东 1 191 30 0.4 221.4 

海南 1 191 30 0.4 221.4 

东北 

黑龙江 1 191 30 0.4 221.4 

吉林 1 191 30 0.4 221.4 

辽宁 1 191 30 0.4 221.4 

中部 

山西 1 191 30 0.4 221.4 

河南 1 191 30 0.4 221.4 

安徽 1 191 30 0.4 221.4 

湖北 1 191 30 0.4 221.4 



 46 
 

湖南 1 191 30 0.4 221.4 

江西 1 191 30 0.4 221.4 

   

西北 

陕西 1 191 30 0.4 221.4 

甘肃 1 191 30 0.4 221.4 

宁夏 1 191 30 0.4 221.4 

青海 1 191 30 0.4 221.4 

新疆 1 191 30 0.4 221.4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 191 30 0.4 221.4 

内蒙古 1 191 30 0.4 221.4 

西南 

重庆 1 191 30 0.4 221.4 

四川 1 191 30 0.4 221.4 

云南 1 191 30 0.4 221.4 

贵州 1 191 30 0.4 221.4 

广西 1 191 30 0.4 221.4 

西藏 1 191 30 0.4 221.4 

合计 32 — — — 7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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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8   

市县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市 

区县

（个） 

单价 

总计 硬件设

备 

支持软

件 

应用软

件 

应用软

件开发

费用 

东部

北方 

北京 18 23.5 4 0.4 0.1 504 

天津 18 23.5 4 0.4 0.1 504 

河北 183 23.5 4 0.4 0.1 5124 

山东 157 23.5 4 0.4 0.1 4396 

江苏 119 23.5 4 0.4 0.1 3332 

东部

南方 

浙江 101 23.5 4 0.4 0.1 2828 

上海 19 23.5 4 0.4 0.1 532 

福建 94 23.5 4 0.4 0.1 2632 

广东 142 23.5 4 0.4 0.1 3976 

海南 22 23.5 4 0.4 0.1 616 

东北 

黑龙江 140 23.5 4 0.4 0.1 3920 

吉林 68 23.5 4 0.4 0.1 1904 

辽宁 114 23.5 4 0.4 0.1 3192 

中部 

山西 130 23.5 4 0.4 0.1 3640 

河南 176 23.5 4 0.4 0.1 4928 

安徽 122 23.5 4 0.4 0.1 3416 

湖北 114 23.5 4 0.4 0.1 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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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135 23.5 4 0.4 0.1 3780 

江西 110 23.5 4 0.4 0.1 3080 

西北 

陕西 117 23.5 4 0.4 0.1 3276 

甘肃 98 23.5 4 0.4 0.1 2744 

宁夏 26 23.5 4 0.4 0.1 728 

青海 44 23.5 4 0.4 0.1 1232 

新疆 100 23.5 4 0.4 0.1 2800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79 23.5 4 0.4 0.1 2212 

内蒙古 110 23.5 4 0.4 0.1 3080 

西南 

重庆 40 23.5 4 0.4 0.1 1120 

四川 199 23.5 4 0.4 0.1 5572 

云南 137 23.5 4 0.4 0.1 3836 

贵州 92 23.5 4 0.4 0.1 2576 

广西 123 23.5 4 0.4 0.1 3444 

西藏 74 23.5 4 0.4 0.1 2072 

合计 3221 — — — — 8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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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水质在线检测设备参考配置数量（台/套） 

设备名称 省会城市 地级市 

总有机碳测定仪 1 — 

电导仪 1 1 

余氯测定仪 1 1 

浊度仪 1 1 

pH 测定仪 1 1 

流量计 1 1 

水压测定仪 1 1 

数据采集器 1 1 

数据传输装置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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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   

水质在线检测投资估算（万元） 

地区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监测点

基础建

设 

监控 

中心 

在线水

质监测

设备 

设备运行

（5 年） 
合计 

东部 

北方 

北京 616 80 3696 2196 6588 

天津 424 80 2544 1524 4572 

河北 504 500 1188 1066 3258 

山东 1080 740 2268 2014 6102 

江苏 1008 580 2484 2006 6078 

东部 

南方 

浙江 592 500 1644 1338 4074 

上海 704 80 4224 2504 7512 

福建 392 420 912 832 2556 

广东 1392 900 3240 2736 8268 

海南 88 140 420 294 942 

东北 

黑龙江 560 540 1704 1372 4176 

吉林 352 380 1140 906 2778 

辽宁 752 620 2028 1670 5070 

 

中部 

 

 

山西 400 500 1104 972 2976 

河南 760 740 1644 1542 4686 

安徽 768 740 1512 1480 4500 

湖北 656 540 1920 1528 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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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湖南 504 580 1188 1106 3378 

江西 368 500 948 878 2694 

西北 

陕西 520 460 1788 1354 4122 

甘肃 384 540 936 900 2760 

宁夏 128 260 336 332 1056 

青海 48 40 288 188 564 

新疆 112 80 564 378 1134 

内蒙古 304 420 672 668 2064 

西南 

重庆 816 80 4896 2896 8688 

四川 952 780 2364 2018 6114 

云南 280 380 852 726 2238 

贵州 176 220 660 498 1554 

广西 560 620 1308 1214 3702 

西藏 24 40 144 104 312 

总计 16224 13080 50616 39240 11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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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投资估算分项汇总表 

分类 项目 内容 
金额 

(万元) 

投资估算(亿元) 

小计 合计 

水质

检验

设备 

饮用水

水质实

验室检

测能力

建设 

实验室水质分析大型仪器设备 170655 

21.451 

47.474 

实验室基础建设 41521.5 

实验室水质检验技术培训 1102.1 

实验室水质检验质量控制 1232.5 

饮用水

卫生监

督现场

检测能

力建设 

现场水质检验仪器设备 130999.9 

16.522 现场检验药剂 33991.1 

现场水质检验技术培训 231.96 

应急能

力建设 

应急预案制定、演练 27580 

9.5007 应急车辆及内部装备 55640 

应急物资储备 12287 

水性

疾病

监测 

水性疾

病数据

库和现

场诊断

设备配

备 

水性疾病数据库建立 27261.2 

12.411 

13.287 

水性疾病现场诊断设备 96851.7 

水性疾

病监测

点建立 

水性疾病监测数据采集 3525 

0.8756 水性疾病监测与诊断技术培训 296.1 

水性疾病实验室诊断设备 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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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系统

建设 

生活饮

用水信

息网络

平台建

设 

硬件设备 79973 

9.5089 

21.425 

支持软件 13532 

软件开发 1584.3 

在线

检测

建设 

水质在

线检测

设备配

备 

水质在线检测设备 50616 

11.916 

水质在线监测点基础建设 16224 

水质在线监控中心 13080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与维护

（含耗材） 
39240 

总计 — — — 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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